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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账证明


编号：TBaoHanZZChangXinDB2023061609431335877


漳州市芗城工业加工区开发有限公司：


就福建万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申请开立招标项目编号为E3506010601801048001的芗


城区会展中心四楼大会议室改造工程（芗城区会展中心四楼大会议室改造工程）的


100000.0元投标保函，我方收款账号为192010100100165543的收款账户，已于2023年


06月16日收到该投标人通过付款账号：9090611010010000039590的付款账户支付的保函


费用。


特此证明。


保函开立人：(签章) 


日期：2023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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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器签章












投标担保委托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TBaoHanZZChangXinDB2023061609431335877


委托保证人（投标人,以下称甲方）：福建万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平川街道沿河东路89-1号301室


法定代表人：蔡明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2409270336X6


电话：0597-4865888


 


保证人（以下称乙方）：福建常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政和县西大街2号2幢办公楼101室


法定代表人：蒋永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725MA8UHHDT8X


电话：0599-8729887


传真：0599-8729887


 


鉴于甲方拟参加由招标人漳州市芗城工业加工区开发有限公司举行的芗城区会展中


心四楼大会议室改造工程投标（招标编号：E3506010601801048001001），乙方接受甲


方的委托，同意为甲方以保证方式向招标人提供投标担保。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


本合同。


第一条 定义


本合同所称投标保函是指乙方就甲方参加举行的福建万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内容为乙方向招标方保证，当甲方未按照招标文件的约


定履行投标人义务时，由乙方在保证责任范围内为甲方的违约行为向招标人承担连带保


证担保责任。







第二条 保证的范围及保证金额


2.1乙方保证的范围是甲方未按照招标文件的约定履行投标人义务，给招标人造成的


实际损失。


乙方在甲方发生以下情形时承担责任：


(1) 除不可抗力外，投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其投标文件的；


(2) 投标人中标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合同协议的；


(3) 投标人对评标定标施加影响，扰乱正常开标评标秩序的；


(4) 投标人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指不真实填写有关资料、串通投标或以他人


名义投标等）。


(5) 在投标有效期内未经招标人许可撤销或修改其投标文件。


(6) 中标后未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内与招标人签订合同。


(7) 中标后不能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提供履约保证。


(8) 招标文件规定的可没收投标人投标保证金的其他情形。


2.2 乙方保证的金额：人民币 壹拾万元整 （¥100000.00）。


第三条 保证的方式及保证期限


3.1乙方保证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3.2 乙方保证的期间为：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到期后28天（含）内。


3.3 投标有效期延长的，保证期做相应调整。


第四条 承担保证责任的形式


4.1 乙方根据招标人要求以下列方式之一承担责任：


(1) 代甲方支付投标保证金金额。


(2) 如果招标人选择重新招标，乙方支付重新招标的费用，但支付金额不超过本合同


第二条约定的保证金额。重新招标的索赔、追偿等相关事项适用本合同约定。


4.2 甲方同意，乙方可采取下列任一种方式支付索赔款项：







(1) 乙方在收到招标人或受益人的索赔通知后，经审核符合索赔条件的，甲方应在乙


方通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索赔金额；


(2) 乙方有权从甲方缴纳的保证金（如有）中直接扣划索赔金额，保证金不足以支付


抵扣的，甲方应在乙方通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补足，逾期未补足的乙方有权提前解除合


同并由甲方承担相应责任；


(3) 实现反担保权利予以支付；


(4) 乙方先行垫付。


第五条 担保费及支付方式


5.1 费用金额为：人民币 壹佰伍拾元整 （¥150.0）元。费用一经收取，概不退还。


5.2 在出具电子保函前，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本笔保函的担保费用。


5.3 因保函金额变更，原保函失效，甲方需重新提交保函申请，费用按“多不退少补


”原则收取。


第六条 乙方的追偿权


6.1基础反担保


反担保函


福建常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福建万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参与芗城区会展中心四楼大会议室改造工程项目投标


，由贵公司提供投标保函 （或称投标保证金担保保函）担保，本人（本公司）自愿为贵


公司开具的投标保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1、反担保期间：自贵公司因投标保函代偿发生之日起三年。


2、反担保范围：全部代偿款（包括我公司违反建筑协议规定未办理投标文件解密造


成的贵公司担保责任）、代偿款从代偿之日起至清偿日按月1.5%计算的资金占用费、追


索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


3、约定以本人身份证住址（本公司营业执照住所）为法律文书送达的地址，如按约


定地址送达发生未 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情况：①邮寄送达的，以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


之日；②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4、如发生法律纠纷，由贵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反担保人：福建万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6日


第七条 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


7.1 乙方有权依据甲方的资信情况、投标项目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受理甲方的开具保


函申请。


7.2 乙方在同意甲方提交的开具保函申请，并收到甲方支付的担保费之日起三个工作


日内，向招标方出具《投标保证金担保函》。


7.3 甲方如需变更名称、经营范围、注册资金、注册地、主要营业机构所在地、法定


代表人或发生合并、分立、重组等重大经营举措应提前三十日通知乙方；发生亏损、诉


讼等事项应立即通知乙方。


第八条 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发生争议或纠纷时，甲乙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


向厦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且双方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仲裁裁决一经作出即发生


法律效力，甲方违约责任是否厘清不影响该仲裁裁决的执行。


第九条 通知


9.1 本合同所指通知包含合同双方之间的通知及人民法院及相关司法机关因本案须送


达相关诉讼材料（包含但不限于送达应诉、举证、开庭、裁判法律文书等诉讼材料，下


同）的通知。


9.2 甲乙双方均保证本合同首部所书之地址是真实有效的，并以该地址作为双方书面


联系的通讯地址及日后因本案纠纷发生诉讼（包含但不限于一审、二审、再审及执行阶


段）时作为人民法院及相关司法机关诉讼材料的送达地址。如地址有变更，应及时书面


通知对方，否则仍视本合同所书之地址作为通讯地址。


9.3 合同双方的通知及人民法院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的通知均在挂号信或特快专递投邮


之日起第三日视为送达。


第十条


甲方已阅读本合同所有条款。应甲方要求，乙方已经就本合同做了相应的条款说明







。甲方对本合同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通晓并充分理解。


第十一条


11.1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盖电子章后生效。本合同生效后，任何有关本合同的补充


、修改、变更等均须由双方协商一致并另行订立书面协议。当另行订立的书面协议与本


合同条款存在不同之处时，以另行订立书面协议约定的条款为准。


11.2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有关本合同的补充、修改、变更、解除等均需由甲乙双方


协商一致并订立书面协议。


 


甲方：福建万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日期：2023年6月16日


乙方：福建常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日期：2023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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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器签章















投标保函申请单
 


一、招标项目信息


1.招标项目编号：E3506010601801048001


2.招标项目名称：芗城区会展中心四楼大会议室改造工程


3.标段编号： E3506010601801048001001


4.标段名称:芗城区会展中心四楼大会议室改造工程


5.项目审批文号：漳芗发改审【2023】23号


6.投资项目统一代码：2305-350602-04-01-156117


7.招标项目类型：A01


8.开标时间：2023-06-19


9.投标有效期：90


10.合同估算价：6375400.00


11.招标人（受益人）：漳州市芗城工业加工区开发有限公司


12.招标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21565800993


13.招标人银行账号：161060100100222245


14.招标人银行开户行：兴业银行漳州商业城支行


15.项目所在地：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16.担保额度（保证金）：100000.00


二、被保证人基本情况


1.被保证人名称：福建万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被保证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2409270336X6


3.被保证人法人姓名：蔡明民


4.被保证人法人联系方式：13859541057


5.被保证人法人身份证号码：352625196505040438


6.被保证人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平川街道沿河东路89-1号301室


7.被保证人联系人：邱玉婷


8.被保证人联系人身份号码：350824199010040061


9.被保证人联系电话：15059085956


10.被保证人邮箱：496017028@qq.com


三、担保人基本情况


1.担保人名称：福建常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担保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725MA8UHHDT8X


3.担保人联系人：蒋永艳


4.担保人联系电话：13015698959


 


申请人：福建万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16 日 





